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規定而作出。

茲載列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高級管理人員
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湖南監管局《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飛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徐 國 飛 先 生、陳 寬 義 先 生 及
夏德傳先生；非執行董事：魯清先生、鄧偉明先生及高敢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杜婕女士、朱維馴先生及張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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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7 月 27 日，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

京熊猫”）收到副总经理郭庆先生报告，郭庆先生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通知书》（编号：湘稽调查字 0525 号），决定对

其谈话了解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 月 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2017 年 12 月 19 日，郭庆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2 号），主要内容如下： 

郭庆涉嫌短线交易“南京熊猫”股票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

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

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11 月 24 日，郭庆操作本人账户连续交易南京熊猫，基

本交易情况如下：2016 年 3 月 1 日，买入 5,000 股，成交金额 55,850.00 元；3

月 7 日，卖出 5,000 股，成交金额 59,850.00 元；3 月 14 日，买入 1,500 股，成

交金额 18,150.00 元；9 月 5 日，买入 600 股，成交金额 9,300.00 元；11 月 24

日，卖出 2,100 股，成交金额 32,487.00 元。 

上述交易在不包含交易费用情况下盈利 9,037.00 元，在含交易费用情况下盈

利 8,414.24 元。 

郭庆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

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的规定。上述行为已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五条所述的短线交易行为。 

根据郭庆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我局拟决定：对郭庆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局拟实施的行

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

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我局将按

照上述事实、理由和证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 

 


